
臺中市 108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課程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

要點。 

二、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三、 臺中市 108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已於 106學年度起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並自 107學

年度起整併入「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核心精神除簡

化學校行政作業外，實施方式亦著重於教師的教學觀察、結合未來新課綱公開授課與落實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課程實踐。本市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除持續辦理教育部專業人才認

證制度外，並符應新課綱中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與社群參與的專業成長需求，鼓勵本市各

級學校申辦社群，此外亦透過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薪傳教師導入輔導等校內專業成長機制

及輔導群到校協助等校際協作機制，持續強化本市教師精進教學專業與推動專業成長。 

依據前開持續鼓勵教師進行課程實踐與專業成長之方案，本市配合專業回饋人才認證

機制持續辦理各類專業回饋人才課程，預估開設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課程 10場次、專

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課程 5場次、教學輔導教師儲訓 2場次、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實務

探討課程 3場次與教學輔導教師實務探討 1場次。 

 

參、 計畫目標： 

一、 建立各校教師及同儕對教師專業發展、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之知能。 

二、 運用課程培訓之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知能，透過公開授課及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累積

自身回饋知能，持續專業成長能量。 

  



肆、 預期成效： 

一、 教師專業發展概念之深耕：藉由「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課程」，以推廣教育之形式，

強化教師認知，進而讓教師在教學現場發揮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之知能，發揮同儕協

助之角色，進而達到精進教師教學品質之目的。 

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之宣導：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課程，將結

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新課綱中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之宣導，希能促進教師對於公開

授課與專業回饋之基本知能，並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同儕動力，共同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 

 

伍、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總承辦學校）、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四、 協辦單位：臺中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陸、 辦理日期及地點：  

詳如場次表。 

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課程場次表 

場次 課程時間 上課地點 

108-5 

108/11/16（星期六）、 

108/11/23（星期六） 

每日 09:00開始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 

會議室（三樓） 

108-6 

108/11/30（星期六）、 

108/12/07（星期六） 

每日 09:00開始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 

綜合會議室（信義樓一樓） 

  



柒、 參與對象： 

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級學校教師（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均可），各場次學員以 50

名為上限。 

 

捌、 實施方式： 

一、 課程架構：依據教育部制定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之課程架構，本課程共計 12小時，

分別如下： 

(一) 2-1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6小時。 

(二) 2-2教學歷程檔案製作與應用：3小時。 

(三) 2-3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習社群：3小時。 

二、 課程表如下。 

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課程表 

課程內容 

108-5 

陳平國小場次 

108-6 

瑞穗國小場次 

上課時間 講師 上課時間 講師 

2-1教學觀察與

會談技術（1） 

11/16 

9:00~16:00 

后綜高中 

唐慧玲教師 

11/30 

9:00~16:0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曾榮華助理教授 

2-2教學歷程檔

案製作與應用 

11/23 

9:00~12:00 

東光國小 

郭美滿主任 

12/07 

9:00~12:00 

潭陽國小 

廖婉惠教師 

2-3教師專業成

長與學習社群 

11/23 

13:00~16:00 

協和國小 

劉懿瑩教師 

12/07 

13:00~16:00 

潭陽國小 

廖婉惠教師 

說明： 

1. 研習報到時間為每日上午 8:40-9:00，課程於 9:00開始。 

2. 每日中午 12:00-13:00為午餐及午休時間（敬備午餐）。 

 

玖、 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至遲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5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為利後續相關認證資格檢核作業，本研習將分課程進行研習時數登錄。每一場次研習中，

不同的課程將有不同的研習代碼。為利教師報名研習，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上將僅開放

http://www.inservice.edu.tw/


「2-1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課程給研習教師報名，請教師於報名時詳填相關資料，

以利後續時數核發作業。若未於線上登錄資訊，將可能無法完整登錄研習紀錄。各場次

與課程之研習代碼如下表： 

專業回饋人才進階培訓課程研習代碼一覽表 

場次 課程時間與辦理學校 

研習代碼 

2-1教學觀察與會

談技術（1） 

2-2教學歷程檔案

製作與應用 

2-3教師專業成長與

學習社群 

108-5 

108/11/16（星期六）、 

108/11/23（星期六） 

北屯區陳平國小 

2703751 2703754 2703755 

108-6 

108/11/30（星期六）、 

108/12/07（星期六） 

豐原區瑞穗國小 

2696405 2696406 2696410 

註：每一場次開放「2-1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於線上報名。 

請教師於報名時詳填相關資料，以利後續研習資料登錄。 

 

壹拾、 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

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壹、 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 本案預計採量化統計來進行【教師的學習】與【教師對於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知能的

理解與應用】成效評估，以五等量表做為衡量工具，透過參與研習之成員之具體的回

饋問卷進行統計分析，於研習結束後回收統計，提供作為後續修正調整或規劃參考。 

二、 評估工具：以五等量表設計二場次研習回饋單以及進行評估。 

對象 評估時機 評估方式 評估工具 分析方法 備註 

參與研習成員 參與本研習 回饋問卷 

採用 Guskey的

教師專業成長

評估模式進行 

統計分析 第一階段 

參與研習成員 

教學專業回

饋人才進階

實務探討課

程 

回饋問卷 

採用 Guskey的

教師專業成長

評估模式進行 

統計分析 第二階段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 請參加人員、講師及辦理研習之工作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

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 依據專業人才培訓認證作業規範，本課程注意事項如下： 

(一) 課程請務必準時且全程參與。課程中凡有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及請假，則該課程

即視為缺課，需進行補課。由承辦單位註記簽到時間，請教師於其他場次補足該課

程之時數。 

例如：研習課程於 09:00開始上課，教師遲到於 09:16以後到場。簽到處人員需註

記學員到場時間，並向學員說明遲到超過 15分鐘需補完整課程之相關規定。該學員

必須擇期到其他場次補足該課程之完整時數。 

(二) 課程均需落實上午簽到、下午簽到及簽退，請研習教師務必配合。課程未簽退者，

視同缺課，須完整補足課程。 

(三) 缺課時間不得超過該次研習核給時數之二分之一。缺課時數超過二分之一者，將不

予核發該場次相關課程時數，請重新報名並全程參與研習。 

(四) 報名後若因不可抗力因素須請假者，請於課程開始三天前致電教專中心，以安排其

他人員遞補；若課程當日之不可抗力因素，亦請於第一堂課程開始前致電研習承辦

學校請假。 

(五) 各課程未能全程參與者，可於其他場次補齊該堂完整課程（請整堂補課）。橫跨上下

午之 6小時課程，須完整補課。請教師在第一次參與之研習場次向承辦人員主動索

取補課登記單，並自行擇定補課擇定場次後，致電教專中心確認，並確實於該場次

完成補課，補課教師不佔補課場次之名額。補課完成後，研習時數將依實際參與課

程之場次核發，惟與專業人才認證相關之開始時間點，將以第一次研習起算。 

(六) 補課以當學年度為限，不接受跨學年度及跨縣市補課。因課程涉及後續認證資格限

制，當學年度未完成全部課程者將無法進行認證申請，僅能獲得研習時數。教學輔

導教師儲訓課程若教師須於外縣市補課，請教師先行確認欲補課場次時間後，與教

專中心聯繫補課事宜。 

三、 研習完成之教師，得依照教育部專業回饋人才進階認證手冊規定，於指定時限（研習

起算二學年）內提出專業回饋人才進階認證申請。 

四、 為響應環保，研習將不提供文具、餐具及水杯，所需用品敬請研習教師自備。 



五、 研習當日車輛得停放於承辦學校，惟受限校園停車空間有限，請盡量以共乘或搭乘大

眾運輸方式前往研習學校。若承辦學校停車空間已滿，請停放鄰近停車場或路邊停車

格。 

 

壹拾參、 考核： 

一、 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

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師

參考利用。 

二、 辦理本計畫順利完成之相關有功人員，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

獎懲案件處理要點、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暨臺中市立國民中小

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壹拾肆、 本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並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